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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「預算法第62條之1執行原則」1份，至各機關於電視

媒體及廣播媒體委製政策宣導節目標示廣告後，如遇違反

廣播電視法、衛星廣播電視法及有線廣播電視法之情形，

仍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在該等法規之立法意旨規範範圍

內妥處，請　查照，並轉知所屬據以辦理。

正本：總統府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書長、考試院秘書長、監察院秘書長、

行政院秘書長、各部會行處署院、臺灣省政府、臺灣省諮議會、福建省政府、各

直轄市及縣市政府

副本：審計部、行政院主計總處綜合規劃處、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、行政院主計

總處基金預算處、行政院主計總處會計決算處、行政院主計總處綜合統計處、行

政院主計總處國勢普查處、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資訊處、行政院主計總處會計室 2012-06-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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